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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本期提要】 

一、 耳溫槍快速又便利 

看清說明正確使用 

二、 食品業者基本功—落實「 

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」 

三、 呼「麻」成癮問題多 

一、 耳溫槍快速又便利 

看清說明正確使用 

 

最近的氣溫就像溜滑梯，日夜溫差大且潮濕多雨，有許多傳染病蠢蠢欲動，

一不小心就很容易發燒感冒，此時快速又便利的耳溫槍，就是測量體溫的好幫

手。 

民眾購買紅外線耳溫槍產品時，請選擇已取得衛生福利部核發的醫療器材許

可證，並且包裝標示完整(包括廠商名稱、地址、品名、許可證字號、批號、製

造日期等資訊)的產品。使用前務必詳細閱讀產品說明書，充分了解醫療器材的

效能、性能或適應症及注意事項。在測量體溫前，最好先清潔耳溫槍(以原廠所

建議的方式清潔)及耳道內異物或耳垢。 

一般說來，耳溫槍的探頭需插入外耳道入口，並對準耳朵內的鼓膜，由於人

的耳道為彎曲狀，可在量測前可將耳朵輕輕向上提起再向後拉，耳溫槍也較容易

對準目標，才能得到準確的溫度。要注意的是，使用耳溫槍一段時間後，請依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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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建議的校正週期或使用次數送回原廠校正。 

食品藥物管理署提醒您，耳溫槍量測的溫度值僅供參考，不能作為判斷發燒

或就診的唯一依據，如果身體感覺有任何不舒服，一定要立即到各醫療院所求診，

以免延誤治療。 

 

 食品業者基本功— 二、

落實「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」 

「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」是我國所有食品

業者實施衛生管理最重要的衛生準則，更是奠定

食品安全的基礎。為了幫助食品業者落實自主管

理及其對產品的責任，衛生福利部依據食安法第

8 條第 4 項訂定「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」，已

於 103年 11月 7日發布施行。 

食品業者應監督整體流程，使在製造、加工、調配、包裝、運送、貯存、販

賣產品時，相關作業場所、設施、人員及品保等所有過程中之軟、硬體均應確實

遵守「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」，並可同時實施「食品安全管制系統(HACCP)」

或其他衛生管理系統，確保產品的衛生安全與品質。 

所有食品業者都應遵守「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」，該準則由食品業者從業

人員、作業場所、設施衛生管理及其品保制度等四大面向著手，除訂定應遵守之

一般規定外，另針對不同業別，分別訂定規範專章，包括：食品製造業、食品工

廠、食品物流業、食品販賣業、餐飲業、食品添加物業、低酸性及酸化罐頭食品

製造業、真空包裝即食食品製造業及塑膠類食品器具、食品容器或包裝製造業分

別訂定有所屬專章，說明相關規範，詳細條文內容可至食品藥物管理署首頁

(www.fda.gov.tw)>公告資訊>本署公告查詢。 

 

 呼「麻」成癮問題多  三、

日前台灣知名藝人在北京吸食大麻被捕事件，重創個人健康及社會形象。

2014 年聯合國毒品與犯罪辦公室已公告，大麻高居全球各濫用物質盛行率第一

位，台灣去年查獲的大麻數量為 35.7 公斤，在毒品緝獲數量中排名第五。澳洲

http://www.fda.gov.tw/tc/includes/GetFile.ashx?mID=19&id=32503&chk=9fbe3bde-eab6-4b5d-a842-a1f197922de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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吸食大麻  

健康風險多 

肺臟 
 喉嚨、肺部損傷 
 支氣管炎 
 肺氣腫 
 肺癌 

腦部 
妄想、幻覺 
記憶、認知功能減退 
失去方向感 
動機缺乏症候群 

心臟 
心跳加快 
心血管相關疾病 

國家藥物與酒精研究中心(NDARC)研究指出，青少年時期每天吸食大麻，自殺

的風險多 7 倍，對大麻的依賴性則高出 18 倍，吸食大麻的青少年從中學或大學

輟學的可能性更高，顯見大麻對人體及公共安全具有重大危害。 

大麻屬於中樞神經迷幻劑，吸食後會出現妄想及幻覺等現象，長期施用會有

成癮性及濫用性問題。我國已將大麻列為第二級毒品管制，若非法販售，會觸犯

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，可處無期徒刑或 7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

併科新臺幣 1,000萬元以下罰金；施用者可處 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

想要靠著呼「麻」解除煩憂？反而會衍生更多問題！「少一份毒品，多一分

健康；吸毒一時，危害終身。」目前各縣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，均設有 24

小時免付費諮詢的戒毒成功專線，提供藥物濫用者心理諮商、轉介醫療等服務，

歡迎撥打 0800-770-885(0800-請請您-幫幫我)諮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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